《贵州省农村供水条例》解读

《贵州省农村供水条例》已于2024年3月26日经贵州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施行，为规范农村供水管理，维护供用水双方权益，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保障农村供水安全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标志着农村供水治理进入法治化时代。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农村供水工作，一方面在工程建设上，通过加大对农村供水投入，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设施10.44万处，覆盖县城之外的乡镇、农村户籍人口3659.42万人，初步构建了农村供水保障体系，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0.8%。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相继出台了《贵州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涉及农村供水的文件，同时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贵州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我省农村供水工作法治化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工作深入推进，为稳步提升农村居民在供水用水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逐步解决当前农村供水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破解新形势下农村供水工作难题，为此，省人大、省水利厅、省司法厅等多家单位共同组建了《条例》立法起草小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序推进《条例》立法工作，并于2024年3月26日经贵州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二、主要内容
《条例》共七章四十四条，包含总则、规划和建设、水源和水质、管理和维护、供水和用水、法律责任和附则，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七条）。主要明确了《条例》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立法原则、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职责、村委会职责、应急管理供水宣传等内容。其中，第三条明确了农村供水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因地制宜、安全卫生、节约用水的原则。第四条、第五条分别明确了各级政府即各相关部门、村委会在农村供水工作中的职能职责，理顺并清晰界定了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确保农村供水工作能落地落实。
第二章，规划和建设（第八条至第十七条）。《条例》主要对农村供水工程规划程序、规划要求进行规定，并分别对工程的建设主体、建设资金、项目用地、技术要求、信息化建设、竣工验收进行规定，同时对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分段建设的模糊点进行了明晰。其中，第九条规定要优先布局规模化供水工程，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十条至第十六条规定了相关建设要求，充分确保农村供水工程建得成、建得好；第十七条对供水单位和用水户最为关心的建管界限进行了明晰，并从用水户的角度出发，明确了结算水表由供水单位建设，对因自然因素损坏的结算水表，也由供水单位免费维修和更换。
第三章，水源和水质（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条例》主要对水源选择、水源地划定和保护、行业监管部门水质检测、供水单位水质自检、水质信息共享进行规定。其中，第十八条规定了农村供水工程水源选择要优先利用已建水库、引调水工程，并充分考虑污染源和风险源等因素，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要划定水源地保护区或者保护范围，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供水工程取水水源水量充沛、水质良好；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则明确了供水单位要开展水质自检工作，行业监管部门同时也要开展水质抽检工作，确保用水户用水水质达标。
第四章，管理和维护（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条）。《条例》主要对管护主体、管护模式、管水员队伍建设、供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供水设施恢复、维修养护资金、工程更新改造维修等内容进行规定。其中，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对管理模式进行了推荐和规定，同时明确提出了对未明确管护主体的供水工程，应由县级人民政府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明确；第二十八条明确了破坏供水设施后的抢修恢复，解决了推诿扯皮等现象影响用水户权益问题；第二十九条明确了维修养护资金的来源和使用，确保工程能长期稳定运行；第三十条则是要求供水单位要及时对不能正常使用或者影响水质和水量的供水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或者维修，确保用水户用水保障。
第五章，供水和用水（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八条）。《条例》主要对供水单位义务、用水户义务、供用水合同签订、水价制定、水价补贴、水费支付、应急供水等内容进行规定。其中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分别规定了供水单位遵守的八种规定和用水户不应做的九项内容，第三十三条规定农村供水用水双方应当签订供用水合同，切实保障双方权益；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明确了使用农村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对生活特殊困难的用水户在供水价格上应给予优惠；第三十八条规定临时停水和长期停水时供水单位应及时通知和尽快恢复供水，不能恢复供水的也应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保障用水户基本生活用水。
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九条至四十二条）。《条例》主要对违反《条例》相关内容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供水单位、用水户等进行惩处规定。其中第三十九条对供水单位违反第三十一条供水单位应遵守的八种规定后，规定了相应惩处规定；第四十条规定了用水户违反第三十二条用水户不应做的九项内容后，进行的惩处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相应处分规定。
第七章，附则（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四条）。《条例》主要对名词进行解释和实施时间进行说明。

三、《条例》亮点
（一）关于农村供水原则和机制。《条例》依据相关上位法以及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供水的方针政策，结合我省农村供水实际，一是明确提出农村供水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因地制宜、安全卫生、节约用水的原则，推行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营、便民化服务。二是根据农村供水原则和工作机制，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通过明确的责任划分，让各级政府在履行农村供水工作主体责任时更具有针对性；使各职能部门在农村供水工作上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有力推动监督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三是供水单位的运行管理责任得到明确，进一步提高供水单位管护水平。
（二）关于建设模式重塑。《条例》结合我省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居住地、水源地分散等因素，及供水工程呈规模小、分布广、数量多的现状，尤其是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分散式供水工程数量多的现状，明确提出优先布局规模化供水工程，积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并在建设主体、建设资金、项目用地、技术要求、信息化建设、竣工验收做出要求，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三）关于水源水质保护。《条例》分别对农村供水工程的源头和龙头两方面水质进行规定，保障用水户用水安全。一是在源头上，一方面水源选择要优先利用水量充沛、水质良好的地表水水源。另一方面明确了政府、各职能部门、村民委员会在水源保护上的职责，并对水源保护区或者保护范围的划定、保护进行了规定。二是在龙头上，明确了供水单位要开展水质自检工作，行业监管部门同时也要开展水质抽检工作，并建立水质信息共享机制，全面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四）关于管护主体实化。《条例》针对我省部分农村供水工程管护主体有缺位，专业化供水企业参与少，管护人员管理水平低的现状，从管护主体、运营模式方面进行了明确，一是对未明确管护主体的工程，县级人民政府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明确；二是提出鼓励专业化供水单位对县域内农村供水工程统一管理，不能统一管理的，按照工程规模分类交由专业化供水企业或者其他各类管护主体管理；三是明确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应遵守的规定，提高管护水平、规范用水行为，逐步形成“以水养水”局面，推动农村供水良性发展。
（五）关于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农村供水工作切实落实的重要保障措施，《条例》在法律责任章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参考省外法律责任规定，对违反相关条款的供水单位、用水户、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设置了相应法律责任，对相关主体有了具体的责任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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